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审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要求，作为江西恒

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了 2024 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

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及第六次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拟转让

丹阳博云恒大天工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退出基金的议案》进行

了审查。 

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人，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人，独立董事共同推举

胡大立为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秉承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审阅

相关材料，对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审查

意见 

1、2024年半年度报告期内，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为

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也不存在以前期间发生延续至报告期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 

2、2024年半年度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也没有延续到报告期的

对外担保事项。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任何法人单位、

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全体独立董事一致通过。 

二、关于拟转让丹阳博云恒大天工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基金份额暨

退出基金事项的审查意见 



 

公司本次基金份额转让事项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经审慎研

究做出的，有利于公司聚拢资金、发展主业，并保障公司健康持续发展,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基金份额转让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

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全体独立董事一致通过。 

 

 

独立董事：胡大立、于天宝、章美珍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